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啰各國中 
毛五左一 

七至五四 

7t 九

翠 美 爆加 

毛新元一 
五三江西 
名天无八

到派域罢 
五三元二 

左酔g 
芸二^刀

寄邺坤本 
毛五元三 
毛卫五回 

元 九

元八十一 元七卜一 年全元 人一j一 二:元六十

稱
。
蘇
聯
負
有
保
證
西
方
匿 

家
交
通
流
通
之
資
任
。
西
斤 

曾
不
能
視
東
德
爲
蕨
聯
之
哼 

表
或
附
席
，
如
果
本
德
悪
町 

改
變
。
西
方
必
與
之
貿
易
一
。 

杜
樂
斯
普
中
斐
.問
題 

爲
例
謂
。一
美
也
對
待
其
他
國 

家
人
民
。
並
不
一
只   

5
以
外
医 

上
之
水
認
。
加"
共
之
問
敏 

事 0
他
謂C

必
如
能
取
消
以 

武
力
保
護
西
方
在
柏
林
之
權 

利
。
戯
聯
未
损
議
結
柬
對
相 

林
之
佔
領
。
其
理
由
爲
：
一 

一
。
蕨
總
理
卡
魯
啸
夫
發
覺
一 

自
己
在
法
理
上
。
不
能
向
術 

師
詢
間
該
事
唾
初
只
方
檢
至 

該
項
政
策
。
、

”
 

二
。
蘇
聯
因
二
九
四
五
年
之 

條
約
。
波
蘭
有
權
統
治
德
個 

以
前
所
佔
総
之
地
方
一
事5

一 

而
至
名
誉
掃
地
。 

一 

他
謂
。
波
蘭
政
府
。
應 

以
此
問
題
。
而
指
責
蘇
聯
小 

- /s<7)\zs,??\(/s</7x/?>sszy<.
一 

阿
納
及
耳
內
戰 

現
在
未
能
解
决 
一 

紐
約
。
加
参
大
大
社
电
一 

。
法
國
泱
舉
，戴
高
樂
雖
存
一 

到
勝
利
。
但
阿
倘
及"
內
戰
一 

不
能
解
决
。"
既
义
我
。
二
 

■

用
樂/
一咋，卅
。
使
共
- 

座
黨
健
添
亂
政
治
及
内
政
先
一 

收
。
法
國
議
印
。
現
一
居
小
一 

屯
之
機
構"

i
一 

肢
爲
壁
之
一  

1-:張
。
爲
將
. 

阿
爾
 々

<| 内
皮
爲 
一 個
法
河
. 

之
代
价
。 

一 

上  

-':.-'
;'': 
此
次
，、炉 

大 
一

閱
讀
本
報
之
照
片
外
。
並
刊 

專
文
詳
細
載
述
本
報
之
歷
史 

及
反
獨
裁
爭
取
民
主
自
之
超. 

然
立
塲
。.爲
文
讃
揚
。
，

.該
埠
自
由
雜
誌
。
亦
詳
， 

細
刊
出
專
文
。
記
載
屮H
程 

民
來
加
情
况
。頂
惜
該
文
爲 

一
載
小
說
式
之
記
載
。雖
然 

文
筆
生
動.
。
但
一
開
頭
已
錯 

誤
百
出
。該
刊
內
亦
刊
登
本 

報
股
址•旦力

行
之
「公
民
一
雙
月
刊
。
亦
任 

第
二
貝
以'
一
加
拿
大
館
華
人 

」
爲
題
。
詳
細
記
載
加
拿
大 

華
僑
生
活
及
各
肓
關
僑
團
僑 

史
0
•
，
；

雲
埠
太
陽
西
報
。及
省 

報
等
。
近
十
多
年
來
。
亦
常 

刊
載
有
關
僑
社
行
動
之
圖
片.

*^^

*
 左
民 6
5
 鳩 

「雲
訊
令
據
七̂5^^

 

曲B
 者
華
臣 
IV. 高 
一
在
其
璟

囊

電

vz)y>ls. --*4C<V .*/.\<2?>\/ 

杜
卿
礎
言
論 

枇
評
柏
林
事
件 

8
^
;
.
S
a
x
o
 

美
國
務
卿
宣
籍
。
美
。
英1
 

法
。
等
國
。
总
賞
成
與
東
一
德 

討
論
供
應
問
且r

但
束
德
一
貝 

可
能
爲
蘇
聯
之
代
理
人
。一而一 

不
能
作
爲
釘
職
乏
附
庸0
筵
 

聯
則
應
放
開   

tik 
應
物
資
至
直 

柏
林
之
路
。
不
得
實
行
封
風 

之
。 

二
 

二

加
大
使
轉
赴
荷
一
水
漲
溢
。
該
河
通
過
杆
駐
埠 

5
，

一
之
水e
己
漲
過
危
險
點
二
一
英 

布
魯
此 
路
(
路
透
社)-

尺
半
。
有
數
處
地
方
報
告
行 

小
水
患
云
。

訊
。
星
期
一H
±
;

利
時
王
波 

杆.
恩
。
召
見
加
拿
大
駐
比
大

便
，
靴
拔
。
歓
送
他
離
比
。(

羅
暇
昭
僅
古
挺 

轉
卄
加
國
著
蘭
大
使
云
。
一 

隅 
，打/
丁
徼

.
羅
馬
(
路
透
社)
訳
。

S
S
S
C
T

S^*

-
羅
馬
近
郊
之
揮
美
斯
諾
飛
行 

塲
。
頃
在
興
工
修
築
中
。
是 

日
修
理
工
人
忽
任
該
塲
地
底 

扭
出
六
十
英
尺
長
之6
艇 
一 

艘
。
此
疑
乃
羅
馬
古
帝.皇
》 

一
克
喫
底
鄂
氏
時
代
物
。
埋
人

加
相
抵
吉
隆
坡 

.V 隆
坡
訊
。
是n
加
室 

大
首
|11 第
芬
智
奴
。
在
此
間 

發
淪
云
。
余
公
次
環
遊
世
界 

各
阈
。 
1r•
上
要3
的
爲
探
訪

田
初
域
內
之
一
英
屬̂
 邦
。
余

2  
地
底
中
歷:
卜
年
-y-
久
云
c 

在
望
未
來
数
年
間
。
此
等
英

i

嘲
to
邦
於
實R
及

均
人
行
進
步
云
。 

一 
，，

第
芬
外
架
氏
。
是"
借
(

允
助
馬
來
發
展

首
相
應
酬
忙

11: 
火
人
山
此
間
飛
行
塲
直
赴 
一 

政
府
之
實
客
招
仆
宮
。
彼
等 
一 

格
寄
贝
該
点
：̂
明
h
馬
來
佢
一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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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丿r
n

第
芬 
irf
架
一
，

說
。
據
云

0

1

‘乂
匕 ,
^
U
。
將
召
見％
(3

1
5
^
上
行N
金
怨
了
。

/
。

一 
- 
使
此   

IA.-;域
變
成
一 

111 
偿
民 _ 

一
治
國
二
一
須
作
友
南
亞
抵•
发
一 

一
!■.•; 域
之
処
屬
聯
邦
代
表
。
小 
一

1lcjt /11{1»
，/
，/

-*1,.>̂  

毛
金
雨
人
晤
談

11! 
以
( 
关
廣   

1iL )
人
。
一
；2
1

-
扌
if
力4

議
河
席
上C

整
.

;

iy武
兑
吐
K
厶i
r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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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
 

，."
…
u
•
，

—•
？
，/

，•
—"  

/1:户、百

一

 

。"
早
期
•
♦
H
O
U
/

政

府

，

丿
一
闽
双
汁
幼
仁
。
.
il，邊

!•.,
於

..-
一 

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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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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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忆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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幻
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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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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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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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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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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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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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力
广

— 

1

・
一 .口
人
，作
。
侦
焉
來 
七化 抑..戈 

一 
一 股
國 家
云
。

等
公
。

〜<

1-3

皮
可k 長
、
ilk 
一

.12

厂
市
。
百
办
7
久 

l
次i
水
刃
溢
一
。
與
通 

.,.■ 
再
都
爾
兩
人•
竹 

.
<
同
杆.啜
(
路
透
叶
二
會
議l
十
分
鐘
久
。
呼
J

俞

?
"
m

是
期
一 
一 n

。.电
國 
一 
舍
。
爲 爲
來
i,li與
jhG
r.T: 厂.
義 
一 

袴%
波
河./
上
片
及
选
支
流 - 

/ 

一 

。
因
數
H
夾
逆
雨
公
止c

河

鬥

近J
淪
依
照
轩
価
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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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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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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円
计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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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人
點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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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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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小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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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二
又
:

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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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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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纤

在̂£
族 

毋，̂̂
*

東

接

見

金

日

成

香
港
美
聯
社
訊
。
頃
據
北
平
「
大
公
報
」
登
載
。
中
共
政
府
主
席
。
毛
澤
柬
。
曾
在
湖 

北
省
沿
武
漢
。
與
游
泳
敎
練
員
三
名
會
議
時
。
質
問
此
三
敎
練
員
云
。
中
國
境
河
川
甚
多
。 

此
等
河
川.
。
否
是
可
用
作
游
泳
池
。
是
否
可
能
由
六
萬
萬
人
中
。撥
出
三
萬
萬
人
在
此
等
川 

河
游
泳
。
毛
氏
此
項
質
問
。
使
此
三
敎
練
員
大
感
興
奮
。
因
毛
乙
目
的
甚
大
。
能
否
使
三
萬 

萬
人
在
各
河
川
游
泳
。
此
三
敎
員
」
時
未
能
答
覆
。
但
彼
等
玲
毛
氏
此
項
言
論
。
深
爲
感
動 

。
因
毛
氏
又
云
。
使
三
萬
萬
人
游
泳
於
各
河
川
。
有
可
能
作
。
且
完
全
可
能
。
三
敎
員
聞
言 

。
遂
隨
聲
附
和
。
握
拳
答
謂
。
誠
然
。
眞
有
可
能
。 
n.
完
全
可
能
云
。

△
中
共
新
建
貨
船
進
水

香
港
訊
。
最
近
據
新
華
社
報
吿
。
中
共
新
建
行
走
大
洋
之
貨
船
一
隻e
於
昨
星
期
四
日

"
在
大
連
船
廠F
水
云
c 

z
t
t
f
f
 f
.
l
t
$
$
n
!
f
l
n
-

、
一

u
t
t
f

加   

M
大
用
何
最
好
方
法 

震
助
馬
來
歪
。 
1,-..
後
第
芬 ̂
 

架
又
詣
馬
來
亞
大
學/
吉
隆 

坡
分
校
。
贈
書
自
一
十
册
與 

該
大
學
云
。

堡
國
總
統
逝
世

倫
敦
(
路
透
社
電)
訊
。
項
據
蘇
俄
答
斯
通
訊
世
訪
員 

。
由
梳
菲
中
遽
來
訊
博
。
堡
爾
晶
利
亞
總
統
。
陸
軍
少
得
。 

攢%
諾
夫
。
於
星
期
四
日
逝
世
云
。

^̂̂
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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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
會
，
昨
在
二
用
舉
行
會
議
。 

二
埠
初
級
敎
員
發
言
人
振
汝 

和
奇
。
在
會
中
聴
表
演
講
謂- 

。
日
光
圆
約
時
間
。
對
學
生 

亦
有
影
响
。
因
3
天
展
早
最
， 

初
之 
一 
小
時
。
兄
童
只
是
眼 

光
光
地
望
住
你
其
他
之
呼
候
， 

。
他
們
則
覺
得
根
疲
倦
。 
II. 

不
集
中
於
學
習
。
每
盗
學
生 

人
數
太
多
。
宝
至
四
十
八
人 

。
實
太
擠
擁
。
分
班
學
生0 

只
以
三
十
人
爲
限
。

他
指
出
。因
一
級
乙
學
一 

生 
人
數
太
多
。不
能
逐
個 

敎
授
之
。

■ 

又
有
」
位
敎
師
。
名
郞 

科
士
架
謂
。
敎
師
應
外
對
書 

記
協
助
工
作
、•
才
能
做
得
妥 

。
因
敎
員
之
時
間
。
化
費
於 

文
書
之
工
作
。
太
不
應
當
。 

叫.
汝
匾
敎
師
會
架
再
對 

於
該
項
意
見C

表
示
智
同
。 

二
埠
校
華
會
王
張
中
學 

牛
工
作
。
時
間
應
增
公
。
現 

時
卜
午
三
點
卜
/!"•
分
放
學
。

應
延
J
爲一

學
。

以
利
學
生
姿
研
究
英
义
及
數 

學
。
各
中
學
生
。办
要
考
敎

2
厶

A

君

窗

住

队

多
朗
度
埠
發
行
之
「
星

比
大
學
生
向
西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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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共

最

近

兩

大

事

「

古
巴
叛
黨
必
將 

再
襲
擊
政
府
軍 

A
巴
。
夏
滑
年
。
美
聯 

社
七
， 
71,巴
叛
黨
謂
。
必
作 

第
下
次
之
努
力
。
再
次
打
破 

古
巴
中
乔
聖
地
亜
哥
之
封
鎖 

綫
。

扳
黨
高
級
司
令
謂
。
政 

府
車
隊
已
集
中
火
力
。
襄
擊 

他
們
。他

等
並
在
廣
播
屮
宣
播 

。
敵
軍
已
集
中
於
聖
始
。
哥 

之
一
蒙
卜
達
布
拉
。
飛
機
。
川 

克
車
及
各
種
武
器
均
配
備
。

希
望
打
破
如 

封
iff。近 ̂

筑. 

戰
小 >I
1U(
。. 阴

現 
一 樣
堅
之

•總
部
。
封 

實
佈
。

偉
消
总
凝
通
用
俯
。
銀 
一

爨
訊C
華
僑
旅
加
已
有
百

;

年
一
一
月
土
日

.-0 一
上
參
八
( 

時
至
下
午
 

./kv̂
c
  

^

 埠
各
區
 

遷
民
投
異
。

./'「

」
—

.
： 

备
候
選
•人
逐
廊9

甚
爲
，

年
之
歷
史.。
加
拿
大
各
大
辘

誌
。
近
年
來
均
刊
載
專
文
。1
|
 

記
載
加
拿
大
華
僑
之
生
活
情 

..I  

况
。及
各
種
愛
國
愛
人
。注
居:I  

留
地
奉
公
守
法
之
種
種
特
色 
一

.
雲
訊
。
卑
詩
省
防
癌
會. 

。
已
開
始
工
作
。
以
爲
對
抗 

婦
女
所
患
之
癒
症
。0
;
 

卑   

W. 
省
防
癌
會
主
任
從 

<

斯
博
士
。
在
該
京
會
議
提. 

議
。
擴
大
宣
傳
工
作6

嬉
能 

減
少
卑
詩
省
婦
女
患
染
疾
病 

。
此
項
計
劃
。
包
括
擴
建
該 

院
二
樓
？
三
樓
之
北
部3
費 

用
約
需
二
十
三
萬
元
。
可
於 

九
個
月
內
完
成
。

:
:
該
會
主
席
摩
華
稱
。
域 

多
利
埠
防
癌
會
會
所
。
亦
應 

擴
建
。
將
附
設
於
皇
族
金
禧
， 

醫
院
內
。
現
正
在
策
劃
中
。 

中
央
政
府
。
省
政
府
均 

將
撥
欵
援
助
爲
該
院
之
經
費 

機
統
計
。
一
九
五
七
年 

四
月
至1

九
五
八
年
三
月a 

雲
境
癌
症
院
聲
治
病
人
。
爲 

該
會
有
史
以
來
第
二
次
最
高
一 

之
記
錄
。
計
有
一
千
一
百
二 

十

五

宗

「

域
多
列
埠
方
面
。
於
一 

九
五
七
至
一
九
五
八
年
間
。 

則
有
三
百
八
十
三
宗
。
比
一 

九
五
六
至-
九
五
匕
年
間
減
一 

少
三
宗
。

.

，

二 

今
年
該
會
呈
請
省
政
府
， 

。
撥
嶽A
十
二
萬
三
千
元
。 

作
爲
施
手
術
之
費
用
。
六
萬 

一
千
五
百
元
。
則
作
爲
資
本 

nw
^jirw

^<w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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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委
會
開
會

0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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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

为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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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或
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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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票
百
分
之
十
七
點 

/-.。
僅
次 

.
於
共
産
黨.所
獲
得
之
票
數
。 

該
黨
在
國
會
中
。
得
九
個
席 

位
而
已
。
，

B/*?r 
—..J
—̂*...-.lri( 

一塞島恐怖份子 

要
求 
主
獨
立 

塞
島

C

尼
古
西
亞
。
路 

透
社
電 
»,前
任
反
英
恐
怖
份 

子
風
袖
加
利
華
。
現
已
改
變 

其
組
織
之
宗
旨
。由
積
極
之 

運
動
。
改
爲
求
該
島
殖
民
地 

之
自
主
獨
立
。

.該
等
恐
怖
份
子
。
現
請 

求
卸
介
國
代
爲 
解
决
該
島
之 

糾
紛
。
採
取
温
柔
之
政
策
。 

加
利
華
並
刊
發
傳
單
。 

提
出
警
告
謂
。
如
聯
合
國
工 

作
失
敗
U
該
黨
必
繼
績
奮
鬥 

云
。

t
i

塞
島
學
生
反
英 

塞
島
。
尼
古
西
亞
。
路 

透
社
電
。.
靑
年
日
前
舉
行
反 

英
示
威
遊
行
。
隊
伍
中
各
帝 

年
高
髅
反
英
標
語
。
軍
警
則 

以
他
涙
弾
對
付
之
。
故
結
果 

行
數
名
學
生
受
傷
。

率
生
舉
行
此
次
示
威
述 

動
時
。
圍
觀
熬
鬧
之
羣
衆
甚 

多
。
後
當
局
宣
価
戒
嚴
。
逐 

屋
搜
查
。

當
時
。
希
臘
塞
島
人
乂

時
之
罷
工
罷
市

曾

％ 

云

-

#̂
*̂
ŷskjr*»< 

南
巴
蘇
非
陀
蘭 

一
爭
取
自
治
運
動 

倫
敦C

路
透   

^
黄
。
五 

欠
离
級
代
員
。
已
準
備
與
英 

臨
邦
大
臣
坎
公
爵
。
君
論
改 

善
井
洲
自
治
政
府
之
事
。

該
組
織
共
有
委
員
一 
YI 

人
。
焉
盛
藩
屬
詢
呑
團
餘
。 

現
英
闽K.

十 
/£萬
人
民
。
希 

望
自一
冇
寸
法
權
。
■ 

英
屬
南
非
巴
餘
陀
関
。 

爲
南
不
聯
并
，
鄰
國
。
現
擬 

加
人 
I■*1非
聯
其
共
和
國
，n
 

爲
爭
取
门
治
公
。
■

^̂T10/*1)
 I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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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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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公
司
增
費

表
示
反
對

%1  

-e

奥
太
丸
，加
琴
大
社
七 

。
加
政
府x
閣
e
擬 
I!"大
帽 

告
备 "
：匚
請
以
對
標
這
話
公 

--1 增
加
血
・
詁
代
事
。

代
總
理
固
連
謂
。
內
閣 

於
公 
',,，雜
行
件
議
後
。
一卜午 

将
必
報
吿
該
事
。一

安 
IL-E
省
及
汽
壁
省
阳 

十
一 
個
市
區
政
府
。
万
除
古

.!!.由
省
外 Z
各
省

壁

。
希
望
參
加
卑
詩
獅
子
球
瞰
， 

之
原
因
。
並
不
是
業
務
上
之
，
一 

問
題
。
而
是
爲
了
一
位
女
子
』

下
雨
。.
因
行
暴
風
雨
自
西
而 

熏
棄
一
^
^

襲̂

^

凍

一
日

森
遂
抵
埠( 

雲
函
。
第
一
批
日
本
桔. 

四
十
五
萬
依
夢
日
昨
避
抵
豊 

埠 
V;味
美
间
口
。
各
大
商
店
一 

一
均
有
代
售
云
。

今
日
天
晴
。
最
高
温
度 

爲
四
十
度
。
嫌
低
溜
度
爲
二 

十
五
度
云
。

埠
出
入
口
大
商
號
之
主
人
。 

林
佐
民
君
。
日
昨
已
抵
雲
埠
一

6-a.^

^̂
^̂
^̂
^̂
^̂
 - 

j  

天
氣
報
吿   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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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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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一—..

毎

一

空

半
 

月

季

一

年

竜
廳
之
即
考
。
. 

—— 

」 
該
敎
育
委
賃
會.
。
於
今 

年
二
月
。
由
省
政
府
訓
令
成 

立
者
云
。

两
華
人
報
假
紙 

被
罰
欵
五
百
元 

一 
異
訊
。兩
名
華
人
因
移 

民
案
報
假
紙
事
。
申
請
兩
移. 

民
來
加
。
昨
在
警
衙
被
一
判
罰 

欵
共
五
百
元
。

1
走
桑
寧
。
年
五
十
。.
被 

罰
欵
三
百
元
。
羊
元
三
。
年 

五
十
儿
被
罰
欵
一
一
百
元
。 

「
走
桑
寧
以
羊
元 

'=
之
媳 

婦
認
作
老
婆
。'申
請
妇
加
。 

認
平
元
三
之
子(
媳
婦
之
丈 

夫
)
。
作
自
己
之
子
申
請
來 

加
一
。-

1

羊
元
三
爲
加
帶
民
。
來 

加
已
四
十
多
年
。
「九
五 
一 

年
坤
請
其
子
入
境
。
但
因
已 

婚
被
拒
。

律
師
鹿
特
。
爲
被
吿
辯 

證
謂
。亦
因
移
民
例
之
不
公 

。
歐
亞
不
平
等
。
歐
洲
人
民 

受
到
歧
視
與
否
。
他
們
可
隨
， 

時
叫
請
親
周
來
加
。
他
們
在 

此e
亦
有
極
種
困
難
。
他
又 

以
旬
牙
利
難
民
與
華
裔
蓄
民 

作
詳
細 Z
比
攸
。(
人
名
譯 

音
)
。

/k̂
jev'lflfcfyz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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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婦
令
年
市
選 

各
候
選
人
逐
鹿 

雲
訊
。
今
年
十
二
月
中 

旬
9
竺
埠
将
舉
行
市
選
。
爲 

雲
琼
有
史
以
來
。
最
大
之
一 

次
斗
舉
。
因
候
選
人
總
數
。 

已
共
達
四
十
二
人
。
競
選
十 

七
碉
席
位
。

市
二
欽
斯C

及
市
參
事 

阿
土
布
甲
等
。
提
名
競
選
市 

長

C

另
有
十
六
個
席
位
。
六
， 

名
济
會
。
六
名
敎
育
局
。
四 

名
公
園
局
。.
五
個
市
議
會
之. 

席
位
。
任
期
兩
年
。
另
一
個 

席
位
。
fr-
期
一
年
。
敎
育
局
一

官
員
之 

局
曹
員.

。
公
園 

。
投
「

是
非
票
」
者
。
爲
食
水
亦
化 

之
問
題
。
另
有
三
個
社
會
之 

中
心
會
所
大
以
。.擬
建
築
我 

用
遂
六
十
匕
萬
五
千
元
。
均 

需
111 雲
埠
納
俯
者
支
納" 

"
現
佔
計
選
民
名
單
。
人 

名
釜
Vf 
三k
四
萬
二
千
：
白 

八
十
二
名
。
比
夫
年
名
單
之 

人
名
。
多
二
十
三
茁 - F
四 

百
六
T
阳
人
。

提
前
選
眼
日
期
。
他
點 

在
市
政
府
。
日
期
爲
十
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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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W

35--
  *
  

,
l
-.-
s

•  
/.
  I  

-

•
 ..  

•■
  

■.<..
   
1 ■
■.•
  
:,■.
  
”  

'.•■

V
,
.
  

::
:?:
，̂
.
^
^
.
^
^
.
^
.
.
^
 ̂
 

7;f 

亠
二••  

.•*.
  ，.二
「，専
令
胃
、，  

A

Y

-

  

^

・  

>l
-.*-  

T.
  
.">F
r
  

.l.;
，  

'

•
，；•  

.;
.•:•. •
”

:

，

?

•■-\
.

..--:
;!;-̂

.
泛
，*

.<5̂

宀3

:::"
三
w
"
m
c
£
 

;

,

?

、•
！

：

、

；

♦

;

;

， 

YrstaFh
，.<i;rFrf ，：A
.

.■"."
•?
•;.
:■--
，

?•;

:.--
;-
<.
>.
'.->
1:.
一

政
府
。
均
呈
請
以
對
電
話
公 

司
增
加
审
話
费
事
。
，

XT*

邱
翁
祝
生
日 

暢
談
生
活
要
訣 

倫
敦
。
美
聯
社
。
前
英 

相
邱
吉
爾5

現
年
八
十
四
歲 

。
昨
慶
祝
生
日
。

他
對
記
者
發
表
婚
姻
快 

樂
之
原
則   

-'0

他
謂
。
這
很
簡
單
。
永 

"
不
與
老
婆
吃
早
餐
。

但
邱
吉
爾
夫
人
。
却
有 

一
套
善
法
。

一
她
稱
。
如
要
使
他
快
樂 

。
第
一
項
條
件
。
爲
求
使
他 

吃
一
頓
妤
餐
。
他
必
愛
吃
好 

餐
。

他
兩
入
結
婚
至
今
。
已 

有
?£十
多
年
。
他
們
歉
渡
邱 

吉
爾
之
生
辰3
但
甚
靜
寂
。 

他
等
於
一
九
零.
八
年
結 

婚
。，邱

吉
爾
生
平
不
整
齊
。 

性
情
古
怪
。
不
善
用
銀
。
但 

自
婚
後
。
她
使
他
有
快
樂
。 

愛
情
。
忠
誠
。
互
相
了
解
。 

夫
人
每
日
上 

--?八
時
起 

身
。
一 
天
忙
於
家
庭
細
務
。 

並
招
待
來
黄
。

邱
吉
爾
很
夜
中
睡
覺
。 

床
上
滿
是
字
紙
。
但
爲
是
文 

件
。

51 夫
人
稱
。
當
何
遠
行 

時

C

從
不
寫
信
。撥
逝
詁
。 

或
打
射
報
。
我
只
從
讀
報
中 

得
悉
他
之
近
况
而
已
。

約
翰
泰
萊
提
議 

禁
小
飛
機
飛
行 

雲
訊
。
國
會
議
員
約
翰 

泰
萊
。
現
提
用
要
求
。
右
張 

擁
有
小
型
輕
飛
機/
商
某
公 

-•-] 
。
在
舌
李
林
足
球
慶
會
時 

。
飛
機
在
飛
行
時
。
應
遠
離 

帝㈣
球
塲
。

他
謂
。
一 
刀一
/1:
/1. 年
時 

。
小
型
病
漢
常
載
行
廣
吿
宣 

傅
品
、
故
特
工
請
聯
邦
政
府 

運
倫
部
。
为
止
小
型
飛
機
居 

時
在
該   

1111 品
低
飛
。
只
卡•
張 

該
等
飛
機 
11 
權
在
布
辣
灣
附 

近
降
落
。

蘇
聯
研
究
麥
種 

奥
大
丸
。
加
拿
大
社
電 

。
加
密
大
科
學
家
未
有
典
蘇 

聯
科
學
家
發
牛
任
何
衝
突
事 

件
。
蘇
聯/•
麥
。
行
許
多
是 

加
厚
大
種
者
。

蘇
聯
裡
麥C

比
加
本
大 

成
立
國
家 
1-1前
放"
?
。
加

中
大
亦
已
向
蘇
聯 

家
伊
卉
名
樣
V
。

國 窕

E

来

完

一

一
。

照月 
片刊

□。 
及除 
謔刊 
者出


